
 
 联 合 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文件 E/ESCAP/APDDP(3)/L.1。 

E/ESCAP/APDDP(3)/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6 August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03-201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

执行情况最后审查高级别政府间会议 

2012 年 10 月 29－11 月 2 日 
大韩民国仁川临时议程项目 4* 

审议“2013-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

亚太工作组”的成员构成 

 

 

拟设立的“亚洲及太平洋 2013-2022 年残疾人十年 

工作组”的职权范围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列出了拟设立的“2013-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

工作组”的职权范围。根据在高级别政府间会议筹备进程中两次磋商

会议上的讨论情况拟定出了这一工作组的职权范围；在此将之作为对

“2013-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亚太工作组”成员构成进行

审议的背景资料。 

 

一、导言 
 

1. 如“仁川战略草案”中所提议的那样，在本文件中列出了

“2013－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工作组”的职权范围。这

一工作组的目标是为亚太经社会秘书处提供技术咨询意见和支持，以

期促进全面有效地开展这一“十年”的工作。已根据亚太经社会所举

办的两次磋商会议的讨论情况拟定了这一工作组的职权范围：即

2003－201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执行情况最后审查高级别政

府间会议的区域利益攸关方磋商会议(2011 年 12 月 14-16 日，曼谷)

和 2003－201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执行情况最后审查高级别

政府间会议的区域筹备会议(2012 年 3 月 14-16 日，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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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计高级官员们将如“仁川战略草案”中所提议的那样如期核可

设立这一“工作组”及其职权范围。为此，会议将对这一工作组的成

员构成进行审议。兹此建议这一工作组由那些对此事项有兴趣的亚太

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以及那些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次区域

两级运作的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因此，那些对此有兴趣的

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不妨表明其参加这一工作组的意愿。与此相

类似，亦将邀请那些符合工作组职权范围中所列相关标准的民间社会

团体表明其参加这一工作组的意愿。 

3. 会议不妨向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提交一项建议，供其就工作组

2013－2017 年第一任期的实际成员数目及其具体成员构成作出决

定。 

二、拟设立的工作组的职权范围 
 
 目标 

1. 拟设立的“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区域工作组”的目标是为亚

太经社会秘书处提供技术咨询意见和支持，以促进全面有效地开展

2013－2022 年“十年”的工作。 

 职能 

2. 依照上文第 1 段所列出的目标，工作组应当为亚太经社会秘书处

提供以下咨询意见： 

(a) 审查在这一“十年”间取得的进展，尤其是有关“2013－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部长级宣言”和“关于促进亚洲及太平洋

残疾人‘切实享有权利’的仁川战略”的执行情况； 

(b) 开展推进《部长级宣言》和《仁川战略》执行工作的区域

和次区域合作； 

(c) 就亚太区域残疾人所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形势开展研究； 

(d) 与国家和地方两级诸多残疾人团体进行外联和建立联网。 

 成员构成 

3. 工作组应当由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以及那些在亚洲

及太平洋区域和次区域两级运作的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 

4. 工作组成员任期应为五年，而且可连任五年。 

5. 亚太经社会的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均应有资格参加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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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符合以下标准的民间社会团体也应有资格担任工作组成员：(a) 
系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或次区域运作；(b) 作为代表、支持和

（或）促进各类残疾人相关权益的组织或网络行事；(c) 具备与推进

《部长级宣言》和《仁川战略》执行工作相关的技术知识。 

7. 那些有意成为工作组成员的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及民间社会

团体应当在定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在大韩民国仁川举行

的“2003－201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执行情况最后审查高级

别政府间会议”上正式表明其意愿。 

8. 应当将工作组的拟议成员构成提交于本次高级别政府间会议结束

之后举行的那一届经社会会议，供其就此事项作出最后决定。为此，

将在经社会 2013 年第六十九届会议上就工作组 2013－2017 年第一任

期的成员构成作出最后决定。第二批有意参加工作组的亚太经社会成

员和准成员及各民间社会团体应当在“十年”中期 (2017 年) 举行的

下一届高级别政府间会议上正式表明其意愿。将在经社会 2018 年第

七十四届会议上就工作组 2018－2022 年第二任期的成员构成作出最

后决定。 

议事规则 

9. 工作组应通过其议事规则。 

秘书处 

10. 应由亚太经社会秘书处担任工作组秘书处，尤其是负责以易于查

阅的格式分发工作组文件。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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